经营性房屋税收政策宣传资料
（一）什么是经营性房屋？
经营性房屋是指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或者产权人自己将房屋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以上房屋就是经营性房屋。
（二）经营性房屋应缴纳哪些税收？
按现行税法规定，经营性房屋应缴纳房产税、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具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1.单位出租房屋应缴纳的税种：房产税、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2.个人出租房屋应缴纳的税种：房产税、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3.单位或个人自用生产经营房屋应缴纳的税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经营性房屋税收的纳税人有哪些？
拥有经营性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是经营性房屋的纳税义务人。特别规定：产权所有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房产税；土地使用权未确定或权属纠纷未解决的，由实际使用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四）经营性房屋税收的计税依据如何确定？
出租房屋计税依据：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以房屋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增值税以房租收入为计税依据，经营性房屋征收率为5%，住宅减按1.5 %征收，个人月租金收入不超过3万元的，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个人一次性收取多期租金收入的，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不超过3万元的，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房产共有人可按所占份额或者共有人约定的租金分配比例分别计算，分别适用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个人出租房屋缴纳增值税由地方税务局代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印花税以房屋租赁合同金额为计税依据；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以增值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自用经营房屋计税依据：房产税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据；城镇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
（五）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收入明显偏低如何处理？
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收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税务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按《平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非网签备案房屋建筑销售及经营性房屋租金计税基准价格的公告》明确的基准价格核定应纳税额。
（六）经营性房屋税收纳税义务人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
1.按时、如实申报，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申报期限，如实办理申报纳税，报送纳税申报表及第四项所列的其他纳税资料；
2.接受依法检查的义务；
3.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
（七）经营性房屋税收纳税义务人应提供的纳税资料有哪些？
    1.《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2.租赁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3.房产、土地使用证原件和复印件；
4.其他相关资料。
（八）对经营性房屋纳税人违章处理规定主要有哪些？
1．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税务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2．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税务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3．机关事业人员负有纳税义务逾期不申报纳税的，税务机关将按照《税收违法违纪处分规定》（监察部 人社部 国家税务总局26号令）移交任免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4.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九）由承租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是否解除出租人的法定义务？
出租房屋双方合同约定由承租人履行纳税义务的，产权所有人的法定纳税义务不随合同约定而转移。
（十）经营性房屋税收主管税务机关是谁？
平昌城区（含各建制镇、金宝新区、同洲办事处、星光工业园区）为平昌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所，片区为房屋、土地所在地地方税务所。

